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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

修订草案（送审稿）》的说明 

 

一、专利法修改的必要性 

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、提高自

主创新能力，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

略的内在要求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“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加强

知识产权保护”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“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

保护，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”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“全面推

进依法治国”“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

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”。新的形势对专利法律制度提出

了更新更高的要求。 

近年来，我国在专利保护方面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，取得

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和进步。但是，随着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，

专利保护领域的新问题、新矛盾不断出现。在开展“打击侵犯知

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”专项行动过程中，发现专利侵权现

象较为普遍，特别是群体侵权、重复侵权较为严重，加之专利权

无形性和侵权行为隐蔽性的特点，导致专利维权举证难、周期长、

成本高、赔偿低、效果差，使我国一些创新型企业处境艰难。这

些企业既难以从创新中获利，也难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。专

利保护不力严重挫伤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积极性，甚至导致部分企

业丧失了对专利保护的信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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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于 2011 年 11 月启动专利法特别修改的准备工作，陆续

在北京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南和广东等地进行实地调研，并多次组

织召开相关研讨会、座谈会。在充分考虑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

形成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（送审稿）》，于 2013

年 1 月上报国务院。2014年上半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专利

法执法检查工作，从专利质量、专利保护、专利运用、公共服务

等方面对专利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。为此，有必要对 2013 年

专利法修订草案（送审稿）进一步补充完善，对专利法进行全面

修改。据此，我局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 2013 年

专利法修订草案（送审稿）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，形成了新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草案）。 

二、指导思想 

本次专利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

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

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

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

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以建

设知识产权强国为目标，立足国情，放眼世界，针对我国专利法

实施中的突出问题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，实行严格的专利

保护制度，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专利实施与运用，充分激

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，为深化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、转变经济发展

方式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法律保障。 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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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涉及实质性修改的条文共 33 条，新增“专利的实施和

运用”一章，其中对现有条文修改 18 条，新增 14 条，删除 1条。

另有适应性文字修改或调整的条文 4 条。 

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加大专利保护力度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。 

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保护制度，实行严格的专利

保护制度，围绕加强专利保护、加大执法力度，针对专利权人普

遍反映的专利维权举证难、周期长、成本高、赔偿低、效果差等

问题，提出相应措施，建立健全打击专利侵权长效机制，促进专

利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有效衔接，提高执法效率，降低专利维权

成本，营造公正公平、规范透明的法治和市场环境。主要建议包

括：为解决“举证难”问题，完善相关证据规则；为解决“周期

长”问题，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；为解决“赔偿低”问题，

增设对故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；为解决“成本高、效果差”

问题，增加对群体侵权、重复侵权等故意侵权行为的查处，加大

对假冒专利的处罚力度，完善行政执法手段，明确间接侵权责任

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，建立专利权保护信用信息档案。（第

六十条至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、第七十四条） 

（二）促进专利的实施和运用，实现专利价值。 

完善职务发明制度，解决专利创造、管理和运用中的突出问

题，健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利技术转化机制，更好地激励创

新并推动专利的实施和运用。主要建议包括：为充分调动发明人、

设计人的积极性，促进技术创新，明确职务发明创造的范围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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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的权属适用约定优

先原则；为解决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、高等院校专利技术转化率

低的问题，允许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根据与单位的协议实施专利技

术，并获得相应收益；为解决专利许可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，借

鉴国外经验，引入当然许可制度，降低专利许可成本；为处理好

标准与专利的关系，规定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；增加防止

专利权滥用的原则性规定。（第六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、第

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五条） 

（三）落实政府职能法定要求，建设服务型政府。 

按照依法治国、职能法定要求，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，明

确国家和地方专利行政部门的职责，强调专利行政部门在加强市

场监管、提供专利公共服务、促进专利运用等方面的责任。（第

三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九条） 

（四）完善专利审查制度，提升专利质量。 

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需求，结合国际发展趋势，适当扩

大专利保护客体范围，增加对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，延长外观设

计专利保护期限；从方便申请人、提高专利质量角度出发，优化

专利申请、审查、复审和无效程序，增加外观设计国内优先权制

度，完善有关优先权要求的规定，明确专利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

的依职权审查原则。（第二条、第十九条至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九

条至第三十条、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六条） 

（五）完善专利代理法律制度，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。 

根据实践发展需求，进一步完善专利代理法律制度，规定专

利代理机构、专利代理师的执业基本准则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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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止“黑代理”行为，对专利代理行业组织作出明确规定，营造

有利于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、有序竞争的法治环境；明确专利行

政部门鼓励和规范专利信息市场化服务和专利运营活动的责任，

积极培育形成一批市场化、专业化和国际化的专利信息服务机

构，为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战略规划、专利分析预警、海外维权等

高层次服务。（第十九条、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九条、第八十八

条） 

此外，还对部分条文进行了完善和适应性修改。（第二十五

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八十六条） 
 


